萬能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97年7月22日 96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會議通過
99年9月28日 99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修訂
101年4月24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會議修正

101年5月01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行政會議修正
102年10月01日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鼓勵學生在學期間培養多項專業技能，特訂定「萬能科技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激勵學生參與各類專業技術證照考試及取得專業證照，以增強就業競爭力並貢獻所長。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之對象，為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參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或普通考試、專業技術人員技師類證照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專業職類檢定考試或專業職類機構（如學會、協會、公會及法人機構等）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並取得證照，且於採計時間內，為學校登錄運用者，得申請獎勵。

第三條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標準分為甲、乙、丙及第四級（如日文檢定…），其申請及獎勵方式依學生事務處公告辦理。（審查過程如需要，學生須提供相關文件佐證）

第四條 各項證照級別之認定，依「萬能科技大學證照等級對照表」辦理，該表由 職業訓練中心會同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審訂，並視需要定期檢討修訂公告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